財團法人慈寶安全衛生環境科學暨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　　場地設備維護借用辦法　
	第1條
	本中心提供教育訓練研習場所給予政府機關、學術團體、事業單位及社會機構，
辦理教育訓練、學術或文化交誼活動用。不得涉及非法、有礙善良風俗等活動。 

	第2條
	使用時段分為【一】全日：08時30分至17時30分。
【二】半日：上午：08時30分至12時30分、
：下午：13時30分至17時30分、
：晚間：18時00分至22時00分。

	第3條
	使用者應支付場地維護費，（60人教室）收費標準依每一時段４小時3500元計費(未稅價)。
如延長時間以十五分鐘為限，若逾時收費以一小時500元計算；
如延長一小時以上則另以半日計算收費。　但不得影響後續預約者之活動。

	第4條
	本中心接受政府機關、公民營團體委託辦理學術研討會或專案說明發表會，承辦整體規劃、設計到執行等，另酌收會議代辦費，收費標準依會議規模大小另計。

	第5條
	假日及晚間使用本中心場地，須另支付服務人員加班費1000元∕一時段∕一人

	第6條
	本中心各場地維護費內含桌椅、螢光幕、白板、麥克風、活動指示牌、開水（紙杯自備）及各場地基本設備。
（使用單槍投影機以每一時段500元收費；使用冷氣，需自行負擔費用，以每小時200元為原則。）

	第7條
	請於使用十天前連絡辦理登記並以書函或傳真申請核備，經本會同意及通知後，
請能儘速以金融轉帳或郵政劃撥繳清維護費，收據同時傳真本會以確保優先權。
經洽定後，場地及日期有變更(三個月期間內)，請於使用前五個工作日電話連絡
經洽定後，若取消使用者，每一時段需扣除500元作為違約金。

	第8條
	使用者自行負責會場佈置，門窗牆壁請勿張貼任何文宣海報，禁止變動原有設備
、擅接、改變電源線路；亦不得超載使用電器設備，如有毀損公物情事應負損壞賠償責任；使用完畢應回復原狀。

	第9條
	各研習場地均禁煙；禁止辦理外燴餐會，如有污損照章賠償；亦不得在本中心從事金錢交易（如收費、賣書）商業行為或商業廣告。如違背政府法令及本中心場地使用宗旨時，本中心有權立刻停止使用。

	第10條
	場地維護費不包括汽（機）車停放費用。

	第11條
	本辦法經九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本中心第一次主管會議通過實施。

	第12條
	本辦法未訂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。


★使用規則: 

預定場地填寫申請表後,須於一星期內繳付費用,逾期恕不保留。
當一個以上事業單位預定同時段同場地時,由已繳清維護費用者優先登錄使用。
★折扣優惠: 一年內連續租借滿10場次（含）以上,設備基本維護費可享９折優待。
★場地維護: 

1.若自行攜帶設備器材者,應先告知並取得同意,若造成毀損須照價賠償,以確保安全。
2.使用單位如需自行佈置場地請事先取得同意;佈置標語、海報、宣傳品等資料,請先告知,切勿直接貼掛於牆面;室外請懸插旗幟,避免破壞環境視覺景觀,如有毀損須照價賠償,以維護場地之整潔美觀。
	繳費資料

	金融轉帳銀行代碼：006 (合作金庫 埔墘分行)　帳號：1081717917379
戶名：慈寶安全衛生環境科學暨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
郵寄畫線即期支票,抬頭【慈寶安全衛生環境科學暨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】禁止背書轉讓。
電話：02-3234-4482陳桂英小姐　或　徐書慧小姐　　傳真：02-2226-0831
地址：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68號11樓


    財團法人慈寶安全衛生環境科學暨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　　場 地 租 借 傳 真 申 請 表

	借用單位
	
	使用日期
	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借用目的
	
	
	

	聯絡芳名
	　
	職　稱
	　
	電　話
	

	
	
	手　機
	
	傳　真
	

	項　目
	每時段收費(未含冷氣) ４小時3500元計費(未稅價)

	使用教室
	教室
	□慈心教室(868號11樓)
	□慈寶教室(866-11號11樓)

	
	時段
	□全日08:30~17:30
	□上午08:30~12:30
	□下午13:30~17:30 
	□晚間18:00~22:00　

	
	間數
	□１間６０人
	□２間１２０人
	□３間１８０人
	□相聯通　□相隔間

	其它事項
	投影機500*___時段=_____元
冷氣200*___小時=_____元
布置或逾時費用_____元

	機關主管或
公司負責人
	(用印)
	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
	

	
	
	經辦人：
	

	維護費用
	合計：新台幣　　拾　　萬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　請將繳費證明影印傳真本會


本會掛號郵寄費用收據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⊙註:1.請與本中心確認使用教室,填妥本表回傳。
     2.正式登記完成後一週內預付訂金,逾期恕不保留。
     3.本中心將於使用一星期前與貴單位聯絡及確認租借當日須知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財團法人慈寶安全衛生環境科學暨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
電話：02-3234-4482    聯絡人：陳桂英小姐   傳真：02-2226-0831
網址：www.chef.org.tw 電子信箱：cheforgtw@gmail.com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66-11號11樓
借用單位負責人員


簽名：


(已詳細了解場地設備維護借用辦法)








